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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6              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临 2021-034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557 号文批准，厦门金龙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110,308,906.00 股,发行价为每股 6.49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15,904,799.94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04,274,098.69 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出具容诚验字[2020]361Z0008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

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协

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厦

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本次募集资金均在银行设立

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账号为： 

序号 开户公司 开户行 银行账户账号 

1 金龙汽车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 35101560032104950000 

2 金龙汽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禾支行 35150198160100001702 

3 金龙汽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631748629 

4 金龙汽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29910100100587723 

公司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过程中，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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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款专用。公司均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

使用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和核

查意见（详见公司公告，编号为：2021-021）。 

公司已于近日将节余募集资金 3,038,639.97 元（包含 3,035,442.04 元节余资

金及扣除手续费后利息收入）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注销相关手续。上述账户注销后，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厦禾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及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